事项名称：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核审批

办理所需材料：

1、出访请示要求县（局）级单位出具，注明文号和签发人。内容包括：邀请单位名称、团组名称、团长姓名、职务、人数、出入境日期、出访国家（地区）；重点详述出访目的必要性和每项任务、费用来源及公示情况等。
包含：附件1人员名单  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工作单位和职务、级别、手机号码；

附件2详细的在外日程安排  航班号、上午、下午；

2、①自组团：外方邀请函及准确的中文译文

②参团由国家或省外组织的双跨团组：组团单位的征求意见函、任务通知书原件、任务件（后两项应是经省内审批同意后，由组团单位出具）
③参加省里组团：省组团单位的通知或函，外方邀请函及准确的中文译文

3、身份证复印件

4、担保函  需法人签名（法人出访，其他领导签名），盖单位公章
5、备案表原件  人员所在单位、派出单位及组织部（或人社局）签字盖章（4份）
6、因公临时出国任务和预算审批意见表（4份）
7、费用明细

8、涉密人员需填写《涉密人员因公出国（境）保密审查意见表》和《涉密人员出国（境）行前保密教育情况表》（保密局领取）

9、企业人员出访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

10、其他材料（视情况提供，如：签署协议的需提供协议文本，出席国际会议发言的需提供发言稿件等）
注：5，6项材料4份，其他材料各2份，报市外办

办理机构：吉林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涉外管理处

办理地点：吉林市船营区越山路11号 城建大厦1614室

联系电话：0432-64805750

收费标准：免费

